
摩根基金管理（中国）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部分基金参与北交所上市
股票投资及相关风险提示的公告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和基金合同的约定，摩根基金管理（中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

公司”）就旗下部分基金（详见附件一）参与北京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北交所”）上市股票投

资的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1、北交所上市股票是国内依法上市的股票，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第七

十二条第一项规定的“上市交易的股票”。

2、本公司旗下公募基金可根据各自基金合同的约定，并在遵守基金合同所约定的投资目

标、投资范围、资产配置比例、投资策略、投资限制、风险收益特征和相关风险控制指标的前提
下参与北交所上市股票的投资。

基金可根据投资策略需要或市场环境的变化，选择将部分基金资产投资于北交所上市股

票或选择不将基金资产投资于北交所上市股票，基金资产并非必然投资于北交所上市股票。

3、本公司在参与北交所上市股票投资的过程中，将根据审慎的原则，做好流动性风险管

理，切实保护好基金投资者的利益。

北交所上市股票具有下列投资风险，敬请投资者注意：

基金资产投资于北交所股票，会面临北交所机制下因投资标的、市场制度以及交易规则

等差异带来的特有风险，包括但不限于市场风险、流动性风险、集中度风险、退市风险、政策及

监管规则变化的风险等。

投资北交所上市股票存在的风险包括：

1、市场风险

北交所个股集中来自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新材料、新能源、节能环保及生物医药

等高新技术和专精特新产业领域的创新型中小企业。该类企业往往具有规模小、对技术依赖

高、迭代快、议价能力不强等特点，抗市场风险和行业风险能力较弱，存在因产品、经营模式、

相关政策变化而出现经营失败的风险；另一方面，部分中小企业可能尚处于初步发展阶段，企

业未来盈利、现金流、估值均存在不确定性，与传统二级市场投资存在差异，整体投资难度加

大，个股市场风险加大。

北交所个股上市首日无涨跌停限制，第二日开始涨跌幅限制在正负30%以内，个股波动

幅度较其他上市公司股票加大，市场风险随之上升。

2、流动性风险

北交所整体投资门槛较高，个人投资者必须满足交易满两年并且资金在50 万以上才可

参与，二级市场上个人投资者参与度相对较低。此外，由于北交所上市企业规模小，部分企业

股权较为集中，若投资者在特定阶段对北交所上市股票形成一致预期，由此可能导致整体流

动性相对较弱，基金可能面临无法及时变现及其他相关流动性风险。

3、集中度风险

北交所为新设全国性证券交易所，初期可投标的较少，投资者容易集中投资于少量个股，

市场可能存在高集中度状况，整体存在集中度风险。另外上市公司主要属于创新型中小企

业，其商业模式、盈利、风险和业绩波动等特征较为相似，因此基金可能难以通过分散投资来

降低风险，若股票价格同向波动，将引起基金净值较大波动。

4、退市风险

北交所试点注册制，对经营状况不佳或财务数据造假的企业实行严格的退市制度，一旦

所投资的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企业进入退市流程，有可能退入新三板创新层或基础层挂牌交

易，或转入退市公司板块，基金可能无法及时将该企业调出投资组合，从而面临退出难度较

大、流动性变差、变现成本较高以及股价大幅波动的风险，可能对基金净值造成不利影响。

5、政策及监管规则变化的风险

国家对高新技术、专精特新企业扶持力度及重视程度的变化会对北交所企业带来较大影

响，国际经济形势变化对专精特新产业及北交所个股也会带来政策影响。

北交所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交易所业务规则，可能根据市场情

况进行修改完善，或者补充制定新的法律法规和业务规则，可能对基金投资运作产生影响，或

导致基金投资运作相应调整变化。

风险提示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

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将来表现，基金管理人所管理的其

他基金的业绩并不构成对基金业绩表现的保证。投资有风险，敬请投资者认真阅读基金的基

金合同、招募说明书、产品资料概要等相关法律文件，并选择适合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品

种进行投资。

特此公告。

摩根基金管理（中国）有限公司

2024年3月27日

附件一：参与投资北交所上市股票的证券投资基金列表

序号

1
2
3
4
5
6

基金全称

摩根强化回报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摩根双债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摩根安隆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摩根安裕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摩根安享回报一年持有期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摩根安荣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